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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發言及說明 

十三、第 3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日上午 10時 12分） 

1.宣議議案交付審查 

2.二、三讀會：審議本會自律規則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請儘速就座，開會。（敲槌）第 48 次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同仁桌

上，請大家詳閱。各位同仁對於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確

認。（敲槌） 

向大會報告，今天的議程是宣讀議案交付審議，請議事組宣讀議案。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看第 3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第二次交付審查議案一覽表，已經放在各位議員

的桌上，請看一、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8 案，原案請參閱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彙編（續），其中包括社政類，編號 5 至 8，共 4 案；財經類，編號 1，共 1 案；

教育類，編號 3，共 1 案；農林類，編號 6，共 1 案；工務類，編號 5，共 1

案，以上共計 8 案，請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交付各委員會審查。（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二、議員提案一共 372 案，原案請參閱議員提案彙編（續）（一）、議員提案

彙編（續）（二），其中包括內政類，編號 28 至 66，共 39 案；社政類，編號

20 至 38，共 19 案；財經類，編號 23 至 50，共 28 案；教育類，編號 37 至 74，

共 38 案；農林類，編號 45 至 90，共 46 案；交通類，編號 38 至 87，共 50 案；

衛生環境類，編號 22 至 58，共 37 案；工務類，編號 90 至 196，共 107 案；法

規類，編號 8 至 15，共 8 案，以上共計 372 案，請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敲槌決議） 

向大會報告，本會法規研究室提出修正本會自律規則，包含高雄市議會組織

自治條例、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及高雄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共計 3 案，

因有時效性，擬依慣例及議事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與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逕送

大會二讀討論並接續三讀會審查。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我們

就確定。（敲槌決議）請法規研究室宣讀。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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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發言及說明（黃捷） 

請看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本會大會及委員會議應公開舉行。但會議主席或議員三人以上

提議或依地方制度法第四十九條列席人員之請求，經會議通過時，得舉

行秘密會議。 

前項公開舉行之會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大會會議應開放旁聽。 

二、會議議事日程，應於會議前公開於網站。  

三、會議應製作會議紀錄，除考察及現勘外，並應製作議事錄，且

分別於會議後一個月內及六個月內，公開於網站至少五年。  

四、除考察及現勘外，大會會議實況應透過網路或電視全程直播；

大會及委員會會議應全程錄影，於會議後十五日內將影音檔公

開於網站至少五年。 

修正說明：配合內政部 107 年 11 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第 25 條規定，修正如下： 

一、修正第 1 項文字，明定「大會」、「委員會」會議應公開舉行。  

二、增訂第 2 項，明定會議之公開方式，以落實議事公開，強化政府透明度。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黃議員捷，請發言。 

黃議員捷： 

我想問，因為之前就一直提過說委員會既然可以錄影了，是不是也可以順便

直播？之前也回復說這個技術上應該不是很困難，不知道現在議會進行的進度

到哪裡？是不是有機會一起修進去？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黃議員捷，因為這個是有關資訊室，它目前不在議場內，我們是不是明年度

在我們的設備上來增強？ 

黃議員捷： 

因為現在就要修正了嘛！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因為目前的設備還沒有辦法做。 

黃議員捷： 

所以要等明年？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對。 

黃議員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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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發言及說明（黃捷） 

好，我要怎麼樣才可以獲得一個承諾說明年這個可以修改？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我會後請資訊室主任向你回復。 

黃議員捷： 

好，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跟你商量看看要怎麼做，好不好？ 

黃議員捷： 

好，OK！謝謝主席。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黃議員捷。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

槌決議） 

第 36 條請法規室宣讀。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第三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修正說明：配合內政部 107 年 11 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第 37 條規定增訂第 2 項，明定上開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繼續進行三讀，各位同仁對於修正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23 條及第 36

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三讀通過。（敲槌決議）  

繼續宣讀第二案。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請看議事規則第 34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第 34 條。 

第三十四條  為審查議案需要或對某一案件或問題認有專案研究或對外調

查之必要者，得經大會通過成立專案小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專案小組

得要求市政府就特定議案或專案研究或調查所涉及事項提供專案小組所

需之資料。 

前項專案小組人數以三人至七人為限，由大會公推或由議長指定之。

但原提議人不得擔任召集人。 

小組委員出缺時，由大會公推或由議長指定人選遞補之。  

專案小組得應大會請求，隨時提出調查經過報告，其結論應於半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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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發言及說明（黃捷） 

提報大會，必要時得延長半年。 

修正說明： 

一、修正第 2 項：使原提議人得為小組委員，但限制其擔任召集人。  

二、增列第 3 項：明定小組委員出缺時，應由大會公推或由議長指定人選遞

補之。 

三、現行條文第 3 項移列為第 4 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刪除「通過之」3 字。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黃議員捷。 

黃議員捷： 

我想要問，因為這個其實有很多議員在反映，既然他都想要提案成立一個專

案小組了，那就代表他認為這個專案小組有成立的必要性，他也想要參與，把

不能參與、原本不能參與這個專案小組，把這個刪掉我覺得很好，但是原提案

人不得擔任召集人，這個我覺得跟原本的意思是一樣的，既然他都想要參與這

個小組了，為什麼不能當召集人呢？我不覺得他當召集人就會影響這個小組運

作的公正性，所以我覺得這一條其實好像沒有這麼必要，既然他都要參與這個

專案小組了，我覺得就應該讓他…，不管他有沒有擔任召集人應該都是可以的。 

另外，像這種專案小組在進行的時候，其實其他議員都不知道這個專案小組

到底現在進行的進度，甚至有相關的會議，其他議員也都是在不知情的情況

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加入一條說讓其他議員有列席或者是可以得知這個會議

資訊的一個權利？因為畢竟這個是在議會裡面進行的，既然我們是議員，在進

行這樣一個專案小組的時候，應該要讓大會所有議員都可以得知這樣的資訊才

對，而不是只有這個專案小組的委員才可以知道，這個知情權我覺得應該要讓

所有大會的議員都可以得知，不知道以上這兩條可不可以加入，讓它更完整。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我們請許主任說明一下，好不好？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向大會報告，專案小組開會，目前實務上的運作都是取決於召集人的決定，

我的看法，因為並沒有明文規定禁止，基本上正本給專案小組成員，副本也可

以給其他議員，讓他們知道專案小組什麼時候要開會，請他們也可以自由列席

參加。 

黃議員捷： 

是不是就是可以把這一條也加進去？至於召集人的部分，這一條說原提案人

不得擔任召集人，是不是就不需要寫了呢？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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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發言及說明（黃捷 邱俊憲） 

我們也請許主任再答復一下。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這個修改的幅度要到什麼程度，我們幕僚單位沒有意見，取決於大會的共識。 

黃議員捷： 

好啊！這一條如果其他議員有意見的話可以提出來，然後可以針對這一條來

進行修改。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黃議員，你還要發言嗎？ 

黃議員捷： 

另外一條就是應該把副本給其他議員，這個是可以寫進去的嗎？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我們等一下再聽其他議員的意見，我們再統合。  

黃議員捷： 

好，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黃議員。邱議員俊憲，請發言。 

邱議員俊憲： 

在過去幾次會議上面，我也公開請求過大會應該要去做這樣的調整，就是專

案小組討論的內容除非是秘密、除非是秘密會議，否則應該是盡可能讓議會裡

面的其他議員能夠知道什麼時候要開，大家要不要去，就看大家自己願不願意

去了解和參與。像昨天下午剛進行完的公共藝術詢價結果專案報告，我看了 6

月 20 日的會議紀錄，結果是議員的「代表」代表議員出席，議員的助理都可

以出席了，為什麼我們其他的議員卻沒辦法去列席旁聽？連列席旁邊的機會都

沒有。所以我剛才想一下，我具體建議把這個修正條文多加幾個字，就是「專

案小組得要求市政府就特定議案…提供專案小組所需之資料。」最後再加一個

「本會非小組之其他議員得列席旁聽」，我的意思是說直接就加進去，讓其他

議員在這個會議召開的時候，大會的議事組在通知的時候，副本就應該直接都

要給這些議員，除非是秘密會議，不然其實裡面的資料不應該是等了一段時間

之後，像我們昨天下午做的專案報告，6 月 20 日的會議其實就已經知道昨天

進行專案報告的相關內容，可是已經過了 5 個月，其他議員才有辦法得知相關

的資料，這部分其實有點可惜了。所以是不是可以加入，直接加在我們自己大

會裡面的這個議事規則裡面？ 

第二個部分，我有一個建議是就如黃議員捷剛才所提的，「但原提案人不得

擔任召集人」這個部分是不是具體建議就把它刪掉？過去提案人不能兼委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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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發言及說明（邱俊憲 劉德林） 

是召集人，所擔憂的是怕提案人他對於這些案子可能會有一些偏頗，可能主持

會議不公，可是這個不是個人去主導整個會議的結論，它是一個合議制，而且

整個專案小組所提出來的報告其實最後還是要經過大會的認同之後才有辦法

公布，所以我覺得既然提案人都可以成為小組的成員了，禁止他擔任召集人這

件事情我覺得有點雞肋，這個限制有點多餘，我覺得這個擔憂應該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具體主張兩件事情，第一個就是把原提案人不得擔任召集人這個部分

直接刪去。第二個，在裡面加入適當文字，讓非調查小組的議員可以去列席旁

聽該專案小組的相關會議，我想，這樣子會比較保障大多數議員如果想要去參

與這個部分的內容。 

另外一個，這部分我比較沒有那麼強烈主張要去處理，可是我是這樣建議，

其實專案小組是 3 人到 7 人，過去都是由議長指派相關議員同仁出席，我要建

議議會，我有跟秘書長，也有跟法規室主任建議過，其實要考量各黨各派在專

案小組裡面組成的比例，像時代力量的朋友比較辛苦，他們只有兩位，在一些

專案小組裡面，可能他就沒有辦法參與到。像氣爆專案小組裡面，一開始公布

的名單裡面，其實全部都只有國民黨團的朋友，沒有民進黨團或其他黨團的朋

友，這樣子的組成會讓大家覺得有點可惜，應該要有更多元不同的可能，大家

都是站在議員被民意託付的角色上面，應該讓更多不同的聲音可以去參與這樣

的討論。這部分我就不強烈的說要加在這個裡面，應該還是讓議長或是大會共

同來決定什麼樣子的同仁參與會比較適合。  

可是我再重申兩個具體的修正，第一個，原提案人不得擔任召集人這部分建

議直接刪除。第二個，建議明文把它寫進去，就是本會非專案小組成員的議員

得列席相關的會議，來保障大家的知情權，以上做這樣子的發言和建議，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邱議員。劉議員德林，請發言。 

劉議員德林： 

我在想，剛才我們所提出來的，請問主任，當初制定這個法規，為什麼規定

原提案人不得擔任召集人？請主任說明一下。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請許主任說明。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向大會報告，就如同剛才我所說的，議員提案通過之後，交給我們法規研究

室來研究，修改的幅度要到哪一種程度，我們幕僚單位是沒有意見的，只是提

這個方向給大會來思考，大會怎麼共識、要怎麼做成決議，我們法規研究室就

是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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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發言及說明（劉德林 高閔琳） 

劉議員德林： 

對於提案人提出來要求組成專案小組，這個部分，它的客觀性和公正性，我

在想，其實當時我們的前輩所制定的法規裡面就有涵蓋到這個部分，我也認為

這個部分也行之有這麼多年了，我們不宜做更改，所以在這裡，我具體反對這

一條做更改。 

第二條，剛才有議員提到專案小組有助理參加，這部分請議會徹查，如果是

哪一個議員的助理能夠參加我們的專案小組，把它提出來，做為一個很慎重的

警戒，警戒就是告知這個是不可以的，如果沒有，就不需要在大會上，如果沒

有這個事實，根本不需要在大會來陳述，在大會所講的任何疑義，我希望都要

有所本，在這裡我提出這兩項建議，而且我也在這裡堅決反對修改這個部分。 

另外，所謂列席的部分，我也主張既然是這個專案小組的成員，就是以專案

小組的成員為主，你可以在組成的時候，你來表達你願意加入專案小組，在議

會大會的時候舉手表達願意加入這個專案小組，以盡未來監督的責任，這個是

我在這裡表達兩項重要的意見。 

除了這兩項，剛才提到有助理出席專案小組的部分，我認為要講清楚、查清

楚，這兩項我堅決反對。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劉議員。高議員閔琳，請發言。 

高議員閔琳： 

我再次重申兩點，第一個，我覺得高雄市議會的組成其實會隨著每一屆議員

各黨席次而更迭，可是我們在制定這些相關的議事規則或者是專案小組的規範

上面，我認為應該要有一個長期性、制度性、比較完整的去建立這樣的制度。

剛才提到有關專案小組的部分，我認為是這樣，也許今天是國民黨在議會占多

數，也許哪一天，也許是民進黨，也可能是無黨籍或者是時代力量其他政黨變

成高雄市議會的多數，但是不應該因為哪一個政黨是多數而改變我們原本在議

事上，包括我們在專案小組、在委員會等各種議事的運作。  

回到專案小組的部分，我還是認為，第一個，我們原本的修正條文說為了審

查議案所需要，對特定案件成立專案小組，我認為不管是由誰提議，其實大會

所有的議員都必須能夠參與這樣的專案小組，得列席這樣的會議，而且也要能

因為收到副本而被通知，我覺得對於這一點，剛才這樣聽起來，似乎有滿多議

員都同意。第二個部分，有關原提議人不得擔任召集人的部分，我還是尊重大

會等一下的公決。 

第三個部分，剛才劉議員有提到，這也是剛才邱議員俊憲提到的，他其實很

客氣、不願意講，就是我們昨天早上有兩個專案報告，一個是輕軌後續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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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第二個就是高雄氣爆裝置藝術計畫的鑑價諮詢會議，當時大家都很關心

到底有沒有違法的問題，到底有沒有法令沒有適用或者是濫用善款的事，可是

因為這個小組的組成當時由許崑源議長來指定，清一色都是國民黨的議員，那

也造成其他的在野黨或無黨籍的議員沒有辦法參與這個會議，我們也不知道到

底諮詢的結果如何？一直到昨天專案報告我們才知道說：哇！原來 6 月 20 日

小組的提議人包括小組當初成立的目的，就是似乎要調查或是指控善款被濫

用，然後公共藝術被高估濫用了善款，結果 6 月 20 日就被專家學者整個打臉。

我要講的就是說，剛剛劉議員特別有提到，到底怎麼會有助理代替議員來參加

專案小組，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嚴格徹查，我不太願意說明是哪一位議員，不過

是 6 月 20 日就在昨天專案報告下面會議紀錄簽到表非常清楚，就是兩位國民

黨議員，一位姓黃，一位姓氏比較特別，大家可以自己去翻閱。我想未來就很

明確，無論是哪一個黨籍的議員，在參與議事，議事廳一樣，助理不能在我們

議員議事的時候進入到議場，包括專案小組或各項委員會的會議，助理可以但

是不能代理執行議員的任務，我想這個是大家不分任何的政黨非常明確的，因

為每一位議員都是透過民意當選而成為議員，來代替民眾執行代議士的任務，

為民喉舌，那怎麼變成助理在幫忙當議員？我覺得這個是徹底完全不可以被接

受的，所以也希望未來我們大會能夠嚴格，如果是助理出席，他就列席在後面

不能參與，大概是這樣，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高議員。本席向大會報告，在 108 年 6 月 20 日下午 3 點召開的會議，

是由市政府工務局召開的，主持人是黃副局長，不是我們專案小組，在這邊跟

大家說明，另外專案小組裡面不是清一色都是國民黨，也有無黨籍議員，李議

員順進，我們繼續請林議員于凱發言。 

林議員于凱： 

關於我們要把原提議人不得擔任召集人這個寫進去，我是覺得沒有實質上面

的意義，因為第一點，就是假設提案人他因為這樣不能擔任召集人，他的做法

很簡單，我只要請其他的議員幫我擔任提案人，我還是有機會可以擔任召集人。 

第二點，召集人其實是議長指派，所以如果我們要質疑這個召集人身為提案

人的公正性，議長那邊其實可以做出一個決定，所以這一條寫進去，對於整個

召集人的指定過程當中，他會遇到二個技術上面的問題。第一個，我只要不要

當提案人，我只要當連署人就好了。第二個，議長那邊我還是可以去做溝通。

所以我覺得把這條寫進去，對於整個召集人的決定與否，沒有實質上面的意

義，這是我的看法。再來就是我也支持在整個專案小組調查過程當中，其實應

該是讓其他的議會議員有機會參與列席，他沒有辦法參與討論跟表決，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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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列席，我覺得這個是基本知情的權利。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林議員，曾議員俊傑。 

曾議員俊傑： 

我想不要再討論了，今天是交付議案而已，你還要一讀、二讀，一直在討論

好像在審查，二、三讀是嗎？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現在是二、三讀。 

曾議員俊傑： 

那停止討論了，再講來講去也是那些，我覺得直接照原來的就好了，好不好？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在那裡一直講來講去就是那些。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那其他議員還有其他意見嗎？好，曾議員麗燕。 

曾議員麗燕： 

這個原提議提案人得為小組成員，就因為我提案了氣爆案專案，我覺得我既

然是提案人，我認為應該我也是一個小組的成員，我才能提供意見，我才能有

所了解整個個案的審查，結果說提案人不得列為小組成員，我覺得還是不合

理，我還是覺得提案人也應該成為專案的小組成員，這樣子。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現在就是在修正這個提案。 

曾議員麗燕： 

對，我說我是附議這件事。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好！謝謝！我們現在先按照很多議員有提出來說，我們提案人不得當為召集

人，這一條要把它刪除，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好，劉議員德林。 

劉議員德林： 

我剛剛已經提出我的動議啊！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你是反對的嘛！ 

劉議員德林： 

不贊成啊！照原來的啊！剛剛我已經提出來照原來我們的版本啊！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好，我們休息 5 分鐘。（敲槌） 

繼續開會。（敲槌）請許主任綜合各位議員同仁的意見，再仔細的宣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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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向大會報告，綜合大家的意見，就是把第二項原提案人不得擔任召集人這個

把它刪除。另外在第三項加一個，專案小組開會時，其他議員得列席。以上。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那我們就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繼續進行三讀。各位同仁針對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34 條，有沒有其他意

見？我們就三讀通過。（敲槌決議） 

繼續第三案。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請看高雄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十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請

看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二條  高雄市議會（以下簡稱本會）設下列委員會，分別審查大會付委審

查之各種議案及人民請願案， 

一、民政委員會：審查行政暨國際處、民政局、法制局、人事處、政風處、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等暨其所屬有關事項。 

二、社政委員會：審查社會局、勞工局、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委員

會等暨其所屬有關事項。 

三、財經委員會：審查財政局、主計處、經濟發展局、青年局等暨其所屬有

關事項。 

七、警消衛環委員會：審查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毒品防

制局等暨其所屬有關事項。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照修正文通過。（敲槌決議） 

繼續進行三讀，各位同仁對於修正高雄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

第十八條，等一下還有十八條。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請看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大會通過後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通過之第二條及第三條條

文自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日修正通過之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七款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說明：增列第 3 項，為配合委員會任期，第 2 條第 1 款、第 2 款、第 7 款定

於 1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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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照修正文通過。（敲槌決議） 

繼續進行三讀。各位同仁對修正高雄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

十八條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三讀通過。（敲槌決議）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好，曾議員俊傑。 

曾議員俊傑： 

謝謝主席，我想我們離閉幕還有 5 天半要審預算，還有二、三讀，還有二十

幾個局處，我擔心可能都會來不及，我在這裡提議從明天開始，就一個局處一

個局處這樣審會比較快，我希望我們的同仁回家多看一點，認真一點，趕快把

這個預算處理好，因為這些預算攸關我們高雄的市政建設、社會福利福祉。我

在這邊提議，是不是明天開始就是一個局處一個局處這樣審，這樣效率才比較

好。如果有意見，希望各位同仁回去看一看資料，有意見再來提，好不好？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請邱議員俊憲發言。  

邱議員俊憲： 

主席，過去這幾天，我們一天也不只一個局處，我們就是按照進度來審到完，

只要大家來開會就會審得完，說實在話，對啊！如果只有一天一個局處，現在

剩二十幾個局處，只有剩五天半，我們審不完！總召，你說五天半，你說一天

一個局處而已嗎？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等一下，剛剛曾議員俊傑的意思是說…。 

邱議員俊憲： 

對啊！他的意思是怎樣，我聽不懂。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宣讀的時候是不是每一個局處按照一次宣讀完，然後各位同仁有意見再提出

來。 

邱議員俊憲： 

主席，如果一個局處完全一次，結果每一個議員只有 3 分鐘可以發言，那是

差很多，像大的局處，每一科管的東西是天差地別，對啊！所以…。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其實你也可以二次發言跟三次發言，我沒有限制你發言。 

邱議員俊憲： 

主席，我覺得為了要讓它趕快審過，沒關係，我覺得大家一起來決定，大部

分會來開會的也是這些人，拜託主席儘量讓大家可以充分的發言，不要限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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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三次，因為既然這樣時間就縮短很多了，秘書長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大部

分會在這裡表達意見的也是那些議員而已，以上做這樣的表達，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邱議員，請高議員閔琳發言。 

高議員閔琳： 

我剛剛的疑問也是跟邱議員一樣，因為我們每天如果有來審查預算跟相關報

告的時候，一天都不只一個局處，所以我剛剛的疑惑也是如果一天一個局處，

這樣我們只剩五天半，二十幾個局處應該會延長開會時間，變成我們要開臨時

會。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他並不是說一天一次。 

高議員閔琳： 

我知道，所以我剛剛第一個疑惑是跟邱議員一樣。第二個部分，我還是不同

意，我覺得基本上要整個這樣，我還覺得反正你們國民黨多數，你就乾脆提包

裹表決算了，大家都不要討論嘛！我覺得今天議事到這樣子，還是希望能夠充

分的討論，反正會來參與這些議事審查跟預算審查的議員，也其實就那些人比

較認真會來開會，他們比較重視開會，我覺得還是讓大家能夠充分的表達。第

三個，雖然也可以一直登記發言，但是主席昨天我第三次登記發言，你就不給

我發言了，所以以上我還是希望按照原本的方式來進行，五天半大家就很有效

率的早一點來簽到，我們早一點把這些預算逐條的審過，我覺得這樣是對市民

比較好的交代，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請劉議員德林發言。 

劉議員德林： 

主席，我想今天大會的聯審，我們分委員會，以委員會的精神為主體的依歸，

我在各委員會裡面討論的時候是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專注，每一個委員會為

了讓大會整體議事的順暢，所以我們才有所謂的委員會精神，既然有這個委員

會精神，那在這麼短的時間，是不是達到議會的議事效率，我也支持曾俊傑曾

議員剛剛的提案。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劉議員，請曾議員俊傑發言。 

曾議員俊傑： 

我剛剛講的意思是一次宣讀，就是一個局處，而不是一天一個局處，這樣怎

麼審得完，所以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因為時間真的很緊迫，但是之前就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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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點沒辦法完成。不然本來大家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意見，因為每一個選區都

有每一個選區的事情要發言，因為時間急迫，所以我還是在這邊提出停止討論

了，就直接表決了，好不好？以上。直接處裡就好，也不要再討論了。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其實這個不用表決。好，曾俊傑議員，你先請坐，我們讓其他議員發言。請

黃捷議員發言。 

黃議員捷： 

我想要提出其實大家要增加議事的效率，應該從準時到這邊簽到開始，我在

這邊呼籲大家，如果大家希望真的準時開會，就準時來這邊簽到，我們九點半

就開始開會，而不要延一個小時才開始開會，這樣我們永遠都審不完。如果大

家希望不要清點人數，那應該是大家要到場審預算才對，而不是回歸因為大家

沒有辦法來開會，沒有辦法審預算，這個不應該是我們原本議會審預算的精

神。所以希望回歸就是大家準時到，我們九點開始審，其實到晚上六點之前，

好好的發言大家也都可以充分的發言。如果有到現場來審預算的這幾個議員都

知道，我們這樣子順順的審下去，其實是非常有效率，而且把該點出來的問題，

也都有點出來，其實也不會拖延到議會的時程。所以呼籲大家準時來簽到，我

們準時開會，大家都到場開會，其實這也就是最有效率的議事程序了。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黃捷議員，請林議員于凱發言。 

林議員于凱： 

我簡短的發言，因為這個會期，主席在會議主持上都滿流暢的，我覺得很有

效率，所以只要接下來幾天不要清點人數，我覺得應該都可以審得完。在主席

領導之下，我覺得應該可以審查得完，我是覺得 OK 的，好不好？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其實各位議員都非常的認真，預算都已經看得很仔細，在各個選區都很認真

服務我們的選民。剛剛曾俊傑議員的意見，其實只是說把各局處的預算一次的

宣讀，不要再停頓，大家也可以提出意見，其實跟我們現在原來這樣審沒有其

他不一樣的地方。也請各位同仁，就是這樣一致性把每一局唸完，因為有時候

在審預算的時候，各位議員提出來的意見不是針對在審的該筆預算發言，而是

針對該局發言。所以我覺得曾俊傑議員這個意見也不錯，這樣子大家有一個共

識，也不用再有其他意見，這個也不需要再提案。因為目前我們議案的議程沒

有這個案子，只是請大家有共識而已，這樣好不好？不要再針對這個討論了，

也不要再討論這個議題了，現在沒有議案了。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明天上午繼續審議預算案，散會。（敲槌） 


